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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本报济南4月17日讯(记者
吴金彪 实习生 于学娜)

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仅5个小
时，就被姥爷遗弃在了医院的
楼梯口，这是13日发生在省城
山东中医药大学二附院的一
起悲剧。3天后警方通过监控
录像锁定遗弃者，这个小生命
有了继续生存的希望。

遗弃男婴的，是来自滨
州的张某。13日上午10点左
右，张某的女儿在齐鲁医院
生下了宝宝。13 日下午 3 点
多，瞒着产后昏迷的母亲，男

婴的姥爷、舅舅、舅妈做出了
一个的决定：找一家医院将
孩子遗弃了。于是三人来到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张某从男婴的舅妈手中
接过孩子，走到二楼楼梯拐
角处，趁人不注意，把孩子放
在了地上，转身离去。

下午3点50分左右，男婴
被医院的一名医生发现。孩
子裹着一床粉红色的小被
子，没有其他任何物品。第二
天，民警将男婴送至济南市
儿童福利院。

为了找到婴儿的亲人，
济南市中区公安分局泺源派
出所民警调取了医院的监控
录像。经过调查，民警锁定遗
弃男婴的男子来医院坐的是
一辆滨州牌照轿车，辗转联
系上了车主。

16日，张某主动到泺源
派出所投案自首。“我女儿今
年26岁，未婚先孕，还患有严
重的糖尿病，一直在齐鲁医
院接受治疗，花光了家里的
积蓄。孩子是个早产儿，后期
养护需要钱，听医生说打一

针就要4000元。”17日接受记
者采访时，张某不停地念叨，
说他也不想遗弃孩子，可是
没办法。“扔完孩子后，我又
回去看了一次，看见孩子已
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才放
心离开。”鉴于张某家庭的困
难情况以及自首情节，警方
对张某及其儿子、儿媳进行
了批评教育，并给予三人治
安警告处罚。“如果按遗弃罪
追责，可能要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办
案民警说。

遗弃时有发生

处罚一般较轻
近年来，遗弃儿童的行为在很多城市

时有发生。据济南市儿童福利院的数据，仅
2012年，济南市儿童福利院就收养了90名儿
童，这些儿童大都是被父母遗弃的。

济南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介绍说，
家长遗弃婴儿的原因很多，很多被抛弃的
孩子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或伤残，家长畏难
就把孩子遗弃了。还有一些身体较为健康
的孩子，则可能是“未婚先孕”的母亲丢弃
的。不管什么情况，遗弃孩子都是不可原谅
的。

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伟介绍，
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遗弃罪，对遗弃者“可
以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少有人因此被
追究刑事责任。“因为孩子父母一旦入狱，
孩子由谁来照顾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
很多时候，公安机关会依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对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抚
养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很多时候，
遗弃者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婴儿死亡。比如
在冬天，如果遗弃婴儿长时间不能被人发
现并救助，很可能会死亡。“而这和故意杀
人从结果上并没有本质不同。”王伟说，在
我国，故意杀人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
而遗弃罪仅为五年。两者量刑上有很大区
别。

德国刑法关于遗弃罪的规定是，遗弃
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可处三年以上十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日本遗弃致死伤罪的相关
规定是，遗弃致死，最重可判二十年。

婴儿被弃致死
遗弃者最重判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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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弃的男婴。(图片由警方提供)

男婴出生5小时被家人遗弃
遗弃者3天后投案自首，被处治安警告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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